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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蔡易餘、蘇治芬、邱志偉、賴瑞隆、王美惠、陳素月、陳秀寳、林宜瑾等16人，鑒於行政院組織改造農業部及所屬水土保持及農村發展署的成立，允宜就此強化農業部在農業發展地區及農村永續發展的政策規劃執行，加重其職責，積極檢討農村再生基金用罄後，超前佈署修正農村再生條例，完備農村永續發展規劃與政策落實之策略性機制，以回應上開農村變遷發展的迫切治理課題，同時促成農村轉型再發展，強化台灣農村調適能力，以利永續韌性台灣農村目標之早日達成。爰擬具「農村再生條例第七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為因應氣候變遷、全球暖化的顛覆性環境衝擊，以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行動之國際接軌，並兼顧在地化台灣的發展需要，我國於民國108年完成台灣永續發展目標研議；同時也積極落實推展永續台灣之各項國家政策與施行方案，於民國109年訂頒國土計畫法，並將於民國114年全面落實施行。為此，農業部必須擔負起國土功能分區中，農業發展地區（農一、二、三、四及五範圍土地）的永續發展治理權責，研議並執行農業地區之永續發展規劃與政策。其中的農四地區，也就是台灣的主要農村地區範圍，估計有4,271個農村，迫切需要建構農村整體永續發展規劃與政策制度，來強化因應全球氣候與環境變遷之制度調適能力，並接軌國土計畫法新國土治理制度的變革施行。

二、政府對農業發展地區，過去的政策核心主要擺在三農政策，重點集中於農業、農地與農民的照顧。農村發展在政策上經常被忽略，以至於城鄉發展失衡問題嚴峻，轉型發展困難重重。然而，自民國99年以來農村再生條例的實施，已然有了改變，也逐步回應了農村發展課題並取得成果，獲致社會肯定。雖然如此，但近幾年國際環境丕變和極端氣候的新形勢影響，以致台灣農村面臨前所未有的新一波永續發展的挑戰，而益顯脆弱。實際上，農村再生基金實施即將在今年進入最後階段，也很快就會用罄。
三、透過農村再生條例的修正，來進一步落實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推動農村更新、社區公約與農村韌性發展等政策，不只有其迫切必要及時代意義；更應藉此，一方面無縫接軌國土計畫新治理制度的全面實施，另方面加速推動農村的轉型再發展，強化極端氣候與國際環境丕變的農村調適能力。

提案人：蔡易餘　　蘇治芬　　邱志偉　　賴瑞隆　　王美惠　　陳素月　　陳秀寳　　林宜瑾　　
連署人：邱議瑩　　黃國書　　賴品妤　　陳亭妃　　賴惠員　　張宏陸　　陳培瑜　　吳思瑤　　　　　　　　　　　　

	農村再生條例第七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相關事項，應設置農村再生基金新臺幣三千億元，並於本條例施行後二十年內分年編列預算。

農村再生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政府逐年編列預算之撥入。

二、受贈收入。

三、基金孳息。

四、其他收入。

農村再生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支出。

二、辦理農村活化再生之政策方針、全國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之擬訂、審核、執行等支出。

三、辦理直轄市、（縣）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及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擬定、審核，與其土地利用、農宅、生活、生產；生態、文化及景觀空間規劃、配置、整建、獎勵措施等支出。
四、辦理農村農產業活化及調適轉型措施之計畫、執行、場域建置等支出。
五、補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間之維護或修繕。

六、具有保存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所需保存、推廣、應用及宣傳等支出。

七、辦理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條件及個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規劃及建設等支出。

八、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相關支出。

九、辦理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導等支出。

十、管理及總務支出。

十一、其他有關農村活化再生業務支出。
	第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推動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相關事項，應設置農村再生基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億元，並於本條例施行後十年內分年編列預算。

農村再生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前項分年編列預算之撥入。

二、受贈收入。

三、基金孳息。

四、其他收入。

農村再生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支出。

二、辦理農村活化再生之政策方針、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或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擬訂、審核之業務支出。

三、補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間之維護或修繕。

四、具有保存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所需保存、推廣、應用及宣傳等支出。

五、辦理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條件及個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規劃及建設等支出。

六、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相關支出。

七、辦理農村社區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導等支出。

八、管理及總務支出。

九、其他有關農村活化再生業務支出。
	一、為促進農村產業活化及再發展、改善農村生活環境等需要，又考量農村再生基金一千五百億元即將撥充完畢，擬修正增加第一項農村再生基金額度為新臺幣三千億元，並分二十年逐年編列預算方式，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二、有關第三項農村再生基金用途，現行條文第二款分列第二款及第三款，並增列第四款，修正說明如下：

(一)為落實農村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政策之推動，明確規範應建立全國層級及縣市層級之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即除現行直轄市、（縣）政府應擬訂直轄市、（縣）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外，未來中央主管機關應擬定之全國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全面盤點農村發展現況及建立發展方向之指導原則，建立由上而下之計畫引導機制，引導農村資源有秩序之運用與發展，達到資源投入加乘效果，故於第二款增列中央主管機關擬定該類業務經費支用項目。

(二)為強化農村發展相關業務推動，明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研擬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並執行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之擬定、審核，同時強化農村土地利用、農宅、生活、生產、生態、文化及景觀空間之規劃、配置、整建、獎勵措施等作為，故將現行第二款有關直轄市、縣（市）擬定之計畫整併於第三款，併增列該類業務項目。

(三)農村發展需以農村產業為基礎，有活力發展之農村產業，始能吸引青年回農，故對於農村產業活化、以及如何順應產業發展需求轉型，以及相關措施之執行或場域建置等作為，故於第四款增列該類業務費用之支出之項目。

(四)現行條文第三款至第九款，條次移列至第五款至第十一，文字未修正。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農村再生政策方針，就國土計畫、土地明智利用原則，並因應氣候變遷及農村永續發展，擬定全國農村再生總體計畫。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全國及該縣（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之指導原則，並就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與農村景觀、改善農村整體居住空間及環境、引進農村轉型發展事業之需要，依土地使用性質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指定實施地區及範團，進行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

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及農村居住需求，有擴大既有農村建築用地需求者，得併同前項計畫擬訂或通盤檢討處理。
	第十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之地區，得依土地使用性質與農村再生計畫，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進行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
	一、為落實農村再生政策方針，明定中央主關機關應以國土計畫基礎、農村土地明智利用原則，同時因應氣候變遷及農村永續發展方向，研擬全國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以建立農村發展規劃體制及強化全國農村指導功能，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二、為落實農村地區整體規劃與利用，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循全國及該縣（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之指導原則，盤點所轄地區之農村環境及發屐現況，依據維護農業生產環境與農村景觀、改善農村整體居住空間及環境、引進農村轉型發展事業等需要，擬定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指定實施地區及範圍，進行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以對接國土計畫及同時維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爰增列農村地區土地利用規劃原則等相關規定，並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移列第二項。

三、為確保農業生產環境完整性，以及因應返鄉從農或移居農村，而有擴大聚落建築用地之需求，明定可運用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擬定或通盤檢討方式，透過農村規劃引導土地使用原則，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擴大居住空間、同時整合相關部會資源與政策工具投入，完善基礎建設及公共設施，維護重要農業生產資源及景觀環境，促進農業永續長存，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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